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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民族地区农民收入的新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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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正平 梁思奇 何丰伦 
 

 
      在我国著名的喀斯特地貌风景区桂林市阳朔县，到处可以见到这样的景象：三三两两的外国

游客，由一名当地妇女带领着，在乡村道路上骑自行车游览。 

      这些妇女大都来自阳朔县农村，她们为游客充当向导，一年有七八千元的收入，比2005年
广西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出两倍多。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局副局长余小军介绍说，现在阳朔县大约

有1000名农村妇女从事着这项工作。 
      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表示：中国的旅游资源大多集中在农村、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这些

地区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已具备了开发旅游产业的基础设施条件。目前，中国乡村旅游已

初具规模，遍布在广大农村地区，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在云南、贵州、海南、广西等省、区，许多少数民族村寨已被开辟为旅游景点，与那些在城

市里修建的“风情村”、“民俗街”相比，它们因原汁原味展示少数民族生产和生活习俗，深受

游客青睐。 

      海南省琼海市椰子寨是一个黎族村落，两年前被改造成为一个体现海南黎族农家特色的旅游

景点。游客在这里可以参观黎族的谷仓、竹笠、蓑衣以及各式农具，采摘品尝椰子、石榴、木瓜

等热带水果，还可以到黎族家庭同吃、同住、同劳动，做一天农民，体验黎族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经历。目前，椰子寨平均每天可以接待600多名游客。村民符和才告诉说，今年春节黄金周７天

时间里，自己从事旅游接待服务的收入，比过去在田地里辛苦耕种一年还高。  

      经济学家、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认为：中国的传统习俗在现代化的

都市里已经逐渐淡化，但在农村地区得到了延续，农村地区还拥有较为完好的生态环境，因此，

中国农村地区具有发展旅游产业的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中国旅游产业发展与农村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日益紧密的结合，对于促进农村地区调整以种植、养殖业为主的传统产业结构，改变农

民收入增长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后，发展乡村旅游产业被看作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

措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自发形成的乡村旅游市场，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目前正在向规范

化、组织化和规模化快速发展。 

      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认为，旅游业将发挥优势，在服务农村、农业和农民，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方面有所建树。为加快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国家旅游局已确定以“乡村游”作为2006年
中国旅游主题。  

      邵琪伟说，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将帮助农村地区做好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大力推进农业旅游示



范点建设，引导不同类型的农业旅游和乡村旅游向特色化发展；国家旅游局还将与建设部联合推

出旅游型村镇的建设，结合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开发建设一批旅游城镇。  

      笔者在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主要旅游目的地省、区采访了解到，各地政府已经积极行

动，因地制宜制定了各自的农村旅游产业发展计划。  

      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局局长肖建刚介绍，“十一五” 期间，广西已决定把发展农业旅游列

为广西建设旅游强省的重要内容，大力拓展农业旅游的广度和深度。未来5年，广西将发展500个
农业旅游示范点。  

      2000年，海南省启动了文明生态村创建活动，通过优化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培育生

态文化，把“脏乱差”的传统农村建设成为瓜果飘香、绿树环绕的文明之乡，截至去年底，该省

已建成文明生态村5300多个。海南省旅游局副局长陈耀表示，海南省将充分利用海南文明生态村

的建设成果，推出海南热带田园乡村休闲游，使文明生态村变成接待游客的“经济宾馆”。  

      据国家旅游局的统计数字，2005年，全国国内旅游已经达到12.12亿人次，全年国内旅游收

入5286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上最大、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内旅游市场，乡村旅游作为国内旅游市

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未来将得到巨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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